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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計畫緣起及目標 
為使隘寮溪排水保護標準達通過 10 年重現期洪峰流量，25

年重現期洪峰流量不溢堤。依據「排水管理辦法」第 9 條，以 97

年 12 月 18 日核可之經水河字第 0971600844097 號函「彰投地區

隘寮溪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成果編撰本治理計畫，以為本

排水治理及管理之依據。 

二、計畫區域概況 
隘寮溪排水集水區主要含括之行政區以南投縣草屯鎮為

主，僅匯入貓羅溪集水區之小部分區域隸屬於彰化縣芬園鄉。本

排水上游源自草屯鎮富寮里之圳寮坑，上游多屬丘陵山谷，坡陡

流急，富州橋以上為山地坡度約 1/70，以下坡度約 1/146，流經

草屯鎮東北側，後注入貓羅溪，幹流長約 22.38 公里，集水面積

約為 36.37 平方公里。上游山區丘陵地帶地廣人稀，平地區域人

口分布密度較高。集水區內台 3 號公路貫穿草屯鎮中心，北接台

中市，南通中興新村及南投市，西以芬草路(台 14)接彰化縣，東

以中潭公路(台 14)通往埔里、日月潭，交通地位非常重要。 

三、排水分類及權責 
依據經濟部 94 年 11 月 14 日經授水字第 09420219360 號公

告，隘寮溪排水屬中央管區域排水，權責起點為與貓羅溪匯流

處，權責終點為 15K+700，管理機關為經濟部水利署，執行機關

為經濟部水利署第三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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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排水集水區域 

一、排水集水區域範圍 
集水區的劃設係參考天然地勢、都市雨水下水道、農田灌溉

圳路配合現場勘查繪製。隘寮溪幹線集水區自北方起依順時針方

向分別為灌溉圳路、護岸街、烏溪取水口、茄荖山、玉屏路、下

崁子支線、龍泉圳北線、台 14 線、草屯鎮與中寮鄉邊界、草屯

鎮與南投市邊界、台 14 線、芬草路、台 14 線、石川路、台 14

乙線，集水區域範圍詳圖一。 

二、排水集水區域概述 
集水面積約為 36.37 平方公里。集水區主要含括之行政區以

南投縣草屯鎮為主，僅匯入貓羅溪集水區的小部分區域隸屬於彰

化縣芬園鄉。隘寮溪排水集水區除上游山區丘陵地帶地廣人稀

外，平地區域人口分佈密度較高。本區之土地利用以農業用途為

主，其中水稻田為 32.63％，旱作田為 28.33％，建地為 11.46％，

工業區約為 1.40％，其他為 26.18％。台 3 號公路貫穿草屯鎮中

心，北接台中市，南通中興新村及南投市，西以芬草路(台 14)接

彰化縣，東以中潭公路(台 14)通往埔里、日月潭，中投公路與國

道 3 號通過本區。 

三、排水集水區域經理 
(一)上游山區水土保持與坡地保育 

隘寮溪上游坡地利用主要為果樹、自然植被與坪頂里聚

落，集水區範圍內無土石流潛勢溪流，有 3 處崩塌地位於草屯

鎮南埔里林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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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下游土地利用與其他相關開發計畫 

中下游土地利用以農業與聚落為主，隘寮溪中游通過草

屯鎮都市計畫區。 

1、貓羅溪治理基本計畫 

97 年 2 月 25 日公告之治理基本計畫為貓羅溪治理措施

及河川管理之重要依據。 

2、草屯鎮都市計畫 

草屯鎮都市計畫於民國 50 年 9 月 20 日公告實施，現行

計畫發布實施日期為 74 年 11 月 14 日。計畫面積約 1,226.86

公頃，計畫年期為民國 85 年，計畫人口為 6 萬人。 

3、南投縣草屯鎮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報告(民國 96 年) 

本計畫以草屯鎮都市計畫區為規劃範圍，都市計畫面積

約 1,226.86 公頃，總規劃排水面積 3,259.90 公頃。規劃降雨

強度由原來之 2～3 年一次暴雨頻率提升至 5 年一次。本次

調查總長度共計 25,563 公尺，調查人孔數約計 96 座。配合

草屯鎮之都市發展情形，訂定各項工程內容及經費，改善雨

水道總長度計 7,007 公尺，側溝 4,690 公尺。 

4、促進民間參與南投縣草屯鎮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之興建、

營運、移轉(BOT)計畫(民國 96 年) 

該計畫規劃草屯鎮之污水下水道管網系統包括 A 主幹

管約 6,445 公尺、次幹管約 16,545 公尺，分支管網約 20,835

公尺，總長約 43,825 公尺，管徑自 200mm 至 800mm 不等，

用戶接管約 15,500 戶，以及 20,000CMD 污水處理廠一座，

都市計畫通盤檢討增加之污水量為 10,000CMD。 

(三)集水區域內各類排水分布情形 

1、雨水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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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寮溪幹線屬南投縣草屯鎮雨水下水道系統之一部

分，主要負擔南投縣草屯鎮都市計畫區內北部的排水。現有

雨水下水道包含登輝路系統、成功路系統、仁愛街系統及芬

草路系統。隘寮溪集水區内規劃興建另外三個系統 A、B 與

C，詳如表一所示。 
表一、雨水下水道系統一覽表 

屬性 系統名稱 既有/設計尺寸(M) 長度(M) 與隘寮溪 
銜接位置 

渠底高程 
(M) 

登輝路 □2.2*1.3~□3.0*1.05 784.26 無 無 

成功路 □1.9*1.9~□2.1*2.1 510.18 7+008 
成功橋 93.42 

仁愛街 □1.2*1.2 430.60 6+360 
新庄橋 89.90 

現況 

芬草路 ψ1.1 121.36 無 無 

系統 A □1.9*1.9 272.80 無 無 

系統 B □2.0*1.2 137.20 7+402 
博愛橋 98.40 計畫 

系統 C ψ2.0 280.00 無 無 

2、農田排水 

本計畫區為南投農田水利會之灌區，目前經由隘寮溪排水取

水之圳路如下，詳如表二所示。 
表二、灌溉取水口一覽表 

灌溉圳路名稱 樁號 標高(m) 備註 

牛潭下埤圳 3k+100 64.10  
牛潭頂埤圳 3k+100 - 虹吸工 
九號埤圳 8k+198 112.45  
溪心圳分線 9k+543 132.68  

北投新圳第七支圳 9k+800 136.00  
茄苳腳圳分線 12k+700 153.10  

3、區域排水 

隘寮溪排水系統內，除隘寮溪排水外，另有 12 區域排

水，包括湖底溝、媽助圳、新庄圳、御史庄、雙叉港、下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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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坪子腳、青宅溝排水等 8 條支線，其中青宅溝排水有南

埔路、過坑、坪頂頭、青宅排水等 4 條分線。南埔路排水支

線原匯入隘寮溪，現已改道匯流至青宅溝排水支線。各排水

路多為人工渠道，詳如表三所示。 
表三、區域排水一覽表 

排水名稱 排水出口 權責起點 
權責終

點 
排水分類及權責

歸屬 
湖底溝排水支線 隘寮溪 與隘寮溪匯流口 2K+525 南投縣縣管區排 
媽助圳排水支線 隘寮溪 與隘寮溪匯流口 2K+016 南投縣縣管區排 
新庄圳排水支線 隘寮溪 與隘寮溪匯流口 2K+865 南投縣縣管區排 
御史庄排水支線 隘寮溪 與隘寮溪匯流口 1K+355 南投縣縣管區排 
雙叉港排水支線 隘寮溪 與隘寮溪匯流口 1K+008 南投縣縣管區排 
下崁子排水支線 隘寮溪 與隘寮溪匯流口 2K+294 南投縣縣管區排 
坪子腳排水支線 隘寮溪 與隘寮溪匯流口 2K+740 南投縣縣管區排 
南埔路排水支線 隘寮溪 與隘寮溪匯流口 2K+750 南投縣縣管區排 
青宅溝排水支線 隘寮溪 與隘寮溪匯流口 4K+560 南投縣縣管區排 
過坑排水分線 青宅溝排水 與青宅溝排水匯流口 0K+450 南投縣縣管區排 
坪頂頭排水分線 青宅溝排水 與青宅溝排水匯流口 1K+120 南投縣縣管區排 
青宅排水分線 青宅溝排水 與青宅溝排水匯流口 1K+152 南投縣縣管區排 
資料來源：97 年 10 月「中央管、直轄市管、縣市管區域排水手冊」 
註：南埔路排水支線已改道匯流至青宅溝排水支線 

四、水資源利用 
隘寮溪整體排水水質尚可，屬輕度污染至中度污染範圍，主

要影響水質的因素是由於水中較高濃度的含砂量。隘寮溪中游承

受草屯鎮營業廢水及生活污水的影響，是隘寮溪排水最為嚴重的

污染區段，同時隘寮溪的水質亦受到季節性灌溉的影響。計畫區

內少有抽取地下水灌溉情形。隘寮溪肩負地區灌溉用水重任，該

地區農業灌溉用水主要依賴位於烏溪的兩個取水口取水，透過隘

寮溪北側的灌溉圳路，灌溉隘寮溪北側的農田，在引進隘寮溪中

下游，再透隘寮溪取水口，灌溉隘寮溪南側的農田。該地區水資

源利用主要透過位於烏溪的兩個取水口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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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治理計畫原則 

一、排水治理基本方針 
(一)擬解決問題 

1、上游 

上游目前通水能力大部分可以符合重現期 10 年一次流

量，惟有數處斷面  (13K+223 ～ 13K+400 ； 13K+721 ～

13K+800；14K+500～14K+700)無法通過重現期 10 年一次流

量。 

2、中游 

隘寮溪幹線 9K+726～12K+152 渠底局部隆起，造成隘寮

溪流速變緩，洪水來臨時宣洩不易，水位壅高。並造成極易

淤積，若未定期清淤，通水斷面容易不足。隘寮溪水位雍高

造成青宅溝支線與坪子腳支線出口迴水。同時，青宅溝支線

流經陳府將軍廟前廣場時河道彎曲並遭到加蓋，造成形成排

水路瓶頸段，南埔路支線亦於此處改道匯入，流量增多，造

成排水不良。 

3、下游 

隘寮溪下游目前通水能力可以符合重現期 10 年一次流

量。兩岸多已施設水泥護岸，河岸景觀不佳。 

(二)綜合治水方針 

隘寮溪採用重力排水方式。針對隘寮溪通水能力不足的部

分主要採用斷面拓寬與降低渠底方式辦理。針對人口密集聚落

輔以避洪措施，以使保護標準達 50 年至 100 年重現期之目標。

集水區上游應加強集水區之水土保持管理與崩塌地治理，以減

少河道淤積。除防洪安全外，同時應考量生物棲地與河岸環境

之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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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治理方式 

1、隘寮溪上游地區為山區，聚落分散，應僅需於局部斷面不足

地區進行拓寬，應盡量保持原貌。 

2、隘寮溪中游地區為草屯鎮，人為開發較為密集，且拓寬不

易，應增加幹線排洪效率與容量，並配合支線排水路改善。 

3、隘寮溪下游地區主要為農業地區，且排洪能力能符合目前需

求，應盡量保持原貌，可針對河岸景觀加強。 

二、排水改善方案 
(一)隘寮溪出口至嘉興橋(0K+000～1K+794) 

1、現況問題 

現有通水斷面可通過重現期 10 年一次流量。兩岸已施設

混凝土堤防，右岸設有道路。 

2、改善方法及措施 

本河段以維持原有河道現況為原則，可採用植生綠化方

式美化混凝土護岸。 

(二)嘉興橋至茄石橋(1K+794～3K+281) 

1、現況問題 

現有通水斷面可通過重現期 10 年一次流量。兩岸已施設

護岸，型態為混凝土與漿砌石，兩岸大部分設有道路。 

2、改善方法及措施 

本河段以維持原有河道現況為原則，可採用植生綠化方

式美化混凝土護岸。 

(三)茄石橋至新莊橋(3K+281～6K+360) 

1、現況問題 

現有通水斷面可通過重現期 10 年一次流量。兩岸已施設

護岸，型態為混凝土與漿砌石，兩岸大部分設有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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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善方法及措施 

本河段以維持原有河道現況為原則，可採用植生綠化方

式美化混凝土護岸。 

(四)新莊橋至旭光橋(6K+360～8K+056) 

1、現況問題 

現有通水斷面可通過重現期 10 年一次流量。主要通過草

屯鎮人口較為稠密之地區，本段承受草屯鎮都市排水，水質

狀況較差。兩岸已施設護岸，型態為混凝土與漿砌石，兩岸

大部分設有道路，局部地區有河道受到佔用的情形。 

2、改善方法及措施 

本河段以維持原有河道現況為原則，可採用植生綠化方

式美化混凝土護岸。並依據排水管理辦法相關規定有效管理

河道。 

(五)旭光橋至無名橋(8K+056～9K+726) 

1、現況問題 

現有通水斷面可通過重現期 10 年一次流量。兩岸已規劃

為草屯鎮自行車道，兩岸多為農田。惟該段河岸為混凝土護

岸，河岸景觀不佳。土地利用型態多為農田。 

2、改善方法及措施 

本河段以維持原有河道現況為原則，可採用植生綠化方

式美化混凝土護岸。 

(六)隘寮溪幹線中游(9K+726～12K+152) 

1、現況問題 

(1)隘寮橋下游處(中原里及富寮里部份地區)有溢岸情形發

生。隘寮溪幹線 9K+726～12K+152 渠底局部隆起，造成隘

寮溪流速變緩，洪水來臨時宣洩不易，水位壅高。並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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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易淤積，若未定期清淤，通水斷面容易不足。隘寮溪水

位雍高造成青宅溝支線與坪子腳支線出口迴水。 

(2)兩岸已規劃為草屯鎮自行車道，兩岸多為農田。惟該段河

岸為混凝土護岸，河岸景觀不佳。 

2、改善方法及措施 

隘寮溪幹線 9K+726~11K+600 排水路改善，維持現有河

寬，但降低渠底高程，並配合青宅溝支線與南埔路支線排水

路改善。由於隘寮溪排水水體含砂量高，排水路改善後雖然

可減緩目前容易淤砂情形，仍需要定期清淤維護，以保持河

道通水能力。 

(七)隘寮溪幹線上游(12K+152～15K+700) 

1、現況問題 

富州橋以上為山地，縱坡較陡，約 1/70。有數處斷面 

(13K+223 ～ 13K+400 ； 13K+721 ～ 13K+800 ； 14K+500 ～

14K+700)無法通過重現期 10 年一次流量，其餘則可。 

2、改善方法及措施 

針對斷面不足河段採斷面拓寬方式。基於生態考量，於

兩岸較寬闊段，採緩坡處理。其餘河段以維持原有河道現況

為原則。集水區上游應加強集水區之水土保持管理與崩塌地

治理，以減少河道淤積。 

三、計畫排水量 
區域排水渠道設計標準以通過 10 年重現期洪峰流量，25 年重

現期洪峰流量不溢堤為原則。人口密集或重大建設地區，則輔以

避洪及減災規劃等非工程措施以使地區外水保護程度達 50~100 年

重現期為目標。排水路各重現期洪水量詳表四，計畫排水量分配

圖如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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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隘寮溪排水各重現期洪水量一覽表 
單位: cms 

重現期距(年) 控制點 
2 5 10 25 50 100 

隘寮溪排水出口 229 304 338 369 380 389
新圳尾排水支線匯流前 200 266 296 323 332 340
下茄老排水支線匯流前 199 264 292 318 327 334 
湖底溝排水支線匯流前 193 254 282 306 314 320
媽助圳排水支線匯流前 186 244 269 290 295 298
新庄圳排水支線匯流前 182 237 260 279 284 286
御史庄排水支線匯流前 181 234 257 274 276 277
雙叉港排水支線匯流前 174 225 245 260 262 264
下崁子排水支線匯流前 179 229 247 259 260 260
坪子腳排水支線匯流前 157 201 217 229 229 229
青宅溝排水支線匯流前 96.3 123 132 139 140 140
鹽土排水支線匯流前 92.8 118 127 134 13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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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隘寮溪排水計畫排水量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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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排水治理工程 

一、主要區段計畫洪水位、計畫水道斷面及其他計畫水道重要事

項 
本計畫主要採高地排水方式治理，以維持河道通水能力方式

為之。以 10 年重現期洪峰流量作為計畫洪水量，以貓羅溪 08 斷

面水位為起算水位，配合計畫水道斷面推求計畫洪水位，堤頂高

採用計畫水位加 50 公分為基準並以 25 年重現期距之洪水不溢堤

為原則。 

排水路縱斷面之渠道計畫縱坡以減少土方挖填數量為原

則。渠底高度並需考量相關支流排水或下水道匯入之高程設計。

上游坡度較陡者設置消能設施，以降低流速防止沖刷。 

排水路橫斷面採用生態工程斷面，在防洪減災同時，營造優

質水岸環境、提供生態棲地保育、親水及休閒等功能。為避免內

水無法排出，排水路斷面之設計應盡可能使計畫水位低於兩岸地

面高。如護岸施做影響堤後排水之正常功能者，其堤後之排水設

計應同時考慮改善。 

堤防預定線劃設範圍為利於排水路將來維護管理，考量水防

道路之留設，視需要於兩旁或單邊預留 4～6 公尺水防道路。 

依據 97 年 10 月經濟部水利署「中央管、直轄市管、縣市管

區域排水手冊」，隘寮溪排水權責起點為「與貓羅溪匯流處」，隘

寮溪出口處之堤防預定線應與貓羅溪之堤防預定線銜接。隘寮溪

排水 0K+000 至 0K+090 左岸堤防未來應配合貓羅溪堤防興建予

以改建。 

二、主要排水設施功能、種類及位置 
隘寮溪排水現況已達保護標準者，以堤岸穩定為考量，不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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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予全面性工程改善，俾維持自然生態；未達保護標準者，則採

用斷面拓寬方式辦理。由於隘寮溪排水生物多樣性豐富，因此需

瞭解各區域特性並搭配適合之生態工程進行環境營造。隘寮溪排

水路改善工程詳如表五，其計畫縱斷面圖詳如圖三，計畫橫斷面

圖詳如圖四，治理計畫重要工程佈置圖詳如圖五。 

(一)隘寮溪出口至嘉興橋(0K+000～1K+794) 

1、本段河寬約 42～52 公尺。出口段(0K+000～1K+070)已施

設混凝土背水堤，以維持原有河道現況為原則，可採用植

生綠化方式美化混凝土護岸。 

2、0K+000～1K+070 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包含右岸水防道

路，1K+070～1K+794 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包含兩岸水防

道路。 

(二)嘉興橋至茄石橋(1K+794～3K+281) 

1、本段河寬約 35～45 公尺。本河段以維持原有河道現況為原

則，可採用植生綠化方式美化混凝土護岸。 

2、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包含兩岸水防道路。 

(三)茄石橋至新莊橋(3K+281～6K+360) 

1、本段河寬約 32～44 公尺。本河段以維持原有河道現況為原

則，可採用植生綠化方式美化混凝土護岸。 

2、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包含兩岸水防道路。6K+233 至

6K+360 位於南投縣草屯鎮都市計畫區農業區，都市計畫應

配合變更為河川區。 

(四)新莊橋至旭光橋(6K+360～8K+056) 

1、本段河寬約 24～47 公尺。本河段以維持原有河道現況為原

則，可採用植生綠化方式美化混凝土護岸。 

2、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包含兩岸水防道路。本段位於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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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屯鎮都市計畫區農業區，都市計畫應配合變更為河川區。 

(五)旭光橋至無名橋(8K+056～9K+726) 

1、本段河寬約 30～52 公尺。本河段以維持原有河道現況為原

則，可採用植生綠化方式美化混凝土護岸。 

2、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包含兩岸水防道路。本段位於南投縣

草屯鎮都市計畫區農業區，都市計畫應配合變更為河川區。 

(六)隘寮溪幹線中游(9K+726～12K+152) 

1、本段河寬約 21～38 公尺。隘寮溪幹線 9K+726~11K+600

排水路改善，維持現有河寬，但降低渠底高程。應配合兩

岸已規劃為草屯鎮自行車道，進行環境綠美化。青宅溝排

水支線上游集水區之林班地有 3 處崩塌地。 

2、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包含兩岸水防道路。本段位於南投縣

草屯鎮都市計畫區農業區，都市計畫應配合變更為河川

區。林務單位應針對青宅溝排水支線上游集水區有 3 處崩

塌地進行整治。 

(七)隘寮溪幹線上游(12K+152～15K+700) 

1、針對斷面不足河段 (13K+223 ～ 13K+400 ； 13K+721 ～

13K+800；14K+500～14K+700)採斷面拓寬方式。基於生態

考量，於兩岸較寬闊段，採緩坡處理。其餘河段以維持原

有河道現況為原則。 

2、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包含兩岸水防道路。12K+152 至

12k+600 位於南投縣草屯鎮都市計畫區農業區，都市計畫

應配合變更為河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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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改善工程一覽表 

樁號 
側坡 

(垂直：

水平) 

河道

寬 
(m) 

護岸 
高度 
(m) 

改善 
長度 
(m) 

改善方式 

(9K+726~11K+600) 1:0.5 21-38 6.0 1874 渠底降低 

(13K+223~13K+400) 1:1 26 3.0   177 渠道拓寬 

(13K+721~13K+800) 1:1 27 3.0 79 渠道拓寬 

(14K+500~14K+700) 1:1 21 3.0   200 渠道拓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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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維護管理及配合措施 

一、排水集水區域土地利用及管理 
(一)依「排水管理辦法」第 11 條規定：「於排水集水區域內辦理土

地開發利用、變更使用計畫或其他事由，致增加排水之逕流

者，應將排水計畫書送該排水之管理機關審查同意後始得辦

理」。集水區內新興的事業開發，因土地利用改變所增加的逕

流量，應由事業單位自行吸收，以免造成下游水路排洪能力之

超負荷。 

(二)於人口密集聚落或重大建設地區之外水保護程度，如因現有地

形或土地利用無法充分達到 50 年～100 年重現期距之目標者，

應具避洪及減災規劃等非工程措施因應。本計畫現況淹水範圍

圖如圖六，針對人口密集聚落規劃避難路線圖如圖七，以中原

國小為主要避難地點。南投縣政府應建立完整水災防災避難疏

散機制，於汛期間嚴密監控隘寮溪排水水位與雨量，並研判當

地氣候狀況針對淹水潛勢地區進行疏散。每年汛期前，南投縣

政府應完成淹水潛勢地區之防災避難疏散演練，使在水災發生

時有效避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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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隘寮溪排水 10 年重現期現況淹水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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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避難路線圖 

圖   例 
河道 
道路 
避難路線 
避難地點 
淹水潛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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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都市計畫配合 
隘寮溪 6K+233 至 12k+600 位於南投縣草屯鎮都市計畫區農

業區，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劃設完成後，都市計畫應配合變更

為河川區。 

三、橋梁工程配合 
在隘寮溪排水中現有一座 14+665 中興橋梁底過低，橋長過

短，造成通水斷面不足，應予改建。改建尚未完成前，南投縣政

府應做好相關防汛措施與準備。 
表六、橋梁配合改建工程一覽表 

現況 計畫 

橋名 樁號 橋長  
(m) 

橋寬  
(m) 

梁底

高程  
(m) 

橋長  
(m) 

橋寬  
(m) 

梁底

高程

(m) 

計畫 

水位 

(m) 

建議處

理方式 

權責 

機關 

中興橋 14+665 14.60 5.30 174.77 27.00 6.00 175.06 174.56 梁底抬高 

橋長加寬 
南投縣

政府 

四、取水工、農田排水、雨水下水道、上游坡地水土保持等排水

銜接工之配合 
本排水支分線部分屬於南投縣政府管轄，並加強平日維護管

理，應針對通水能力不足處予以改善，以使地表逕流能迅速收集

排入本排水系統，並由南投縣政府每年編列經常性經費辦理疏

濬，以免影響水流，以確保排水機制。 

隘寮溪取水灌溉系統屬南投農田水利會管轄，包含茄苳腳圳

分線、北投新圳第七支、溪心圳分線、九號埤圳、牛潭頂埤圳、

牛潭下埤圳等取水口。隘寮溪河道中相關灌溉取水設施之增設與

維護，不應影響隘寮溪排水之通洪能力。 

匯入隘寮溪雨水下水道系統包含現有成功路(7+008 成功

橋)、仁愛街(6+360 新庄橋)，與即將興建系統 B(7+402 博愛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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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隘寮溪水位倒灌或下水道無法排除內水而致市區淹水，應

於下水道出口設置防制迴水設施。 

集水區內人為之經濟活動均會直接影響集水區之水土保

持，致使水土流失而造成地表崩塌、沖刷，並使下游河道淤積，

排洪功能不足，演變成洪災損失。故集水區應嚴格限制坡地超限

使用，並應加強水土保持工作，以確保排水治理績效，並促使集

水區經理整體計畫實施。 

五、排水設施維護管理注意事項 
(一)由於隘寮溪水域生態豐富，治水方案應符合生態保育理念，降

低對環境之衝擊，並應用綜合治水，集水區整體考量，採用各

種策略與方案。 

(二)隘寮溪幹線與青宅支線沿岸已規劃自行車車道，方案將配合當

地景觀、環境及構造物，營造具地方特性之環境。 

(三)隘寮溪幹線與其支分線屬高地排水，局部渠道坡降大，水流流

速快，容易造成河岸與河床沖蝕。應於坡度較陡峻之河段施設

橫向構造物，如固床工或帶工，以保護河床，減少沖蝕。 

(四)隘寮溪水體含砂量高，造成河道容易淤積，因此需經常維護管

理，以維持河道通水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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